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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纳被骗
致公司损失百万

2021 年 2 月 1 日，沈某入职常州市某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公司），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书一

份，约定：沈某为工程公司提供劳动，从事出纳工作，试

用期自2021年2月1日至2021年4月30日，试用期内

每月工资4000元。

2021 年 4 月 1 日，某诈骗分子通过工程公司法定

代表人陈某某邮箱向沈某发送如下信息：“人员变动较

大，整理一份在职人员花名册发到我这个邮箱，备注好

部门名字。”沈某以为对方就是公司老总陈某某，遂按

其要求将公司在职人员花名册发到对方邮箱，并留言

请对方查收。随后，沈某通过微信向陈某某发送信息：

“陈总，在职人员花名册已发邮件，请查收。”但陈某某

未作回复。

第二天，该诈骗分子又通过陈某某邮箱向沈某回

复：“好的，你现在加公司高层 QQ 工作群，我有工作安

排。”沈某遂按其指令加入该QQ群。

2021 年 4 月 6 日，沈某按 QQ 群中“陈某某”要求，

向其提供了工程公司各银行账户余额明细，后又按其

要求分别将五笔总共 107 万元的款项汇入其指定的周

某银行账户。

但事后经核实，上述周某银行账户系诈骗账户。

沈某联想到之前向陈某某发微信没有回复，这才如梦

方醒，于是打电话报警。后常州警方将该案作为刑事

诈骗案立案侦查。

同日，工程公司与沈某协商处理该被骗款项赔偿

事宜，双方签订协议一份，约定沈某在 3 个月内赔偿公

司全部损失 107 万元及利息等。4 月 24 日，沈某向工

程公司支付 2 万元赔偿款后，不同意继续支付，双方遂

发生争议。

工程公司就该案申请劳动仲裁后，常州市某区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工程公

司遂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沈某支付拖欠的赔偿

款105万元及利息。

公司的损失该由谁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工程公司、沈某之间的劳动

关系明确，沈某银行转账行为系与其出纳工作岗位相

关的业务活动，属于职务行为，其因履行该职务行为而

使工程公司遭受的损失也应由工程公司承担，但沈某

明显存在重大过失，应负相应的赔偿责任。据此酌情

认定沈某应赔偿工程公司损失 7 万元，扣除已支付的 2

万元，尚需支付5万元。一审宣判后，工程公司不服，上

诉至常州中院。

二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工程公司与沈某围绕被骗

损失应当由谁承担展开了激烈的唇枪舌剑。

工程公司上诉称，公司提起的是合同类民事诉讼，

法院应按合同纠纷审理，而不应按照劳动争议处理。

沈某的行为虽属职务范围，但已大大超越其职权范围，

且对如此大额的转账，只是通过 QQ 信息传达，明显超

出常人认知范围。因此，案涉款项被骗完全是因沈某

重大过失造成。

工程公司还认为，当事人自愿签订的

协议是合法有效的，赔偿协议是双方自愿签

订，沈某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协议无效或者可撤销，

且其已履行部分义务，应依约继续履行。

沈某辩称，本案涉及刑事犯罪，刑事案件能否追回

损失或者追加损失的多少，对于公司起诉标的额是否

合理，存在法律事实及因果逻辑上的关系。沈某是否

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应通过刑事案件综合

考虑及评价。

沈某指出，其在履职过程中受到他人欺骗造成公

司损失，本身不具有主观故意，不应将公司风险转嫁由

劳动者承担。即使认定其有过错，也只能在每月工资

范围内扣减，即便公司解雇自己，也应当按其实际工资

及生活水平合理扣减。

员工履职风险应归于单位

常州中院经审理，分别从本案是劳动争议还是一

般民事纠纷、员工职务行为造成损失应由谁来承担、案

涉协议是否有效等几个方面对本案争议焦点逐一进行

评析。

首先，我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

同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适用该法。本案中，双

方之间签订有劳动合同，双方劳动关系明确，沈某的银

行转账行为发生在其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属于履职

行为，由此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受劳动法律法规

调整，双方之间并非平等民事主体，故本案应属劳动争

议，而非一般民事纠纷。

其次，劳动者的职务行为取得的利益应由用人单

位享有，风险也应由用人单位承担，但劳动者在履职过

程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用人单位损失的，应当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沈某的银行转账行为系与

其出纳工作岗位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履职行为。但

沈某在一审中自认其无任何财务和出纳的工作经验，

在明知自己系试用期出纳的情况下，未尽谨慎义务，对

大额转账支出的要求，未向公司领导确认就直接转账，

并造成公司损失，故其对本案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

再次，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

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劳动合同无

效。本案中，案涉赔偿协议将公司损失全部转移给沈

某，明显排除劳动者权利，也缺乏公平合理性，应属无

效。

最后，本案中工程公司在沈某入职时未进行相关

业务培训，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将公司资金管理办法告

知沈某；工程公司未严格执行相关财务制度，将公司资

金账户密码交由尚处于试用期的沈某保管并赋予其转

账权限，日常财务工作管理流程不规范、存在漏洞，对

公司产生的损失负有责任。沈某微信告知陈某某已通

过邮箱向其发送在职人员花名册，且公司银行账户变

动有银行短信通知，案涉被骗资金分五笔转出，陈某某

作为公司负责人和银行短信接收人，未保持警惕、未及

时回应，也间接促成了骗局的发生。

据此，常州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通讯员 饶于民 余遐
本报记者 汪基建

昨天上午，记者从开化县公安

局获悉，曾在开化县城疯狂盗窃沿

街店面的跨省盗窃团伙12名成员

全部抓获。

2月13日，开化县城的张先生

进入自己位于开元路上的烟酒商店

时傻了眼，店里60多条香烟、100多

包散烟、10多瓶白酒，还有抽屉里的

4000余元现金不翼而飞了。

张先生急忙向公安机关报案，

而该起案件已是开化警方当天上

午接到的第5起盗窃报案。

接报警后，该局立即抽调警力

成立专案组。民警在调取店铺附

近监控发现，案发当日凌晨 3 时

许，4 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在解放街

烟酒商铺外徘徊，见四下无人，他

们手脚并用，连锤带打将门拽开

后，一溜烟离开。5 分钟后，他们

突然折返，1人在外放风，另外3人

径直走进店里，不久便拿着包匆匆

逃离。利用相同手段，4 人又盗取

了隔壁4家烟酒店的物品。

专案组民警根据视频监控，掌

握了这 4名嫌疑人的体貌特征，立

即扩大侦查范围，通过路面监控发

现，这 4 人背着包，在距离店铺 1.5

公里的地方，上了一辆事先准备好

的车辆。

很快民警发现，该车辆上了高

速，往江西方向逃窜。经循线追

踪，确定 4人系江西戈阳县人。事

不宜迟，民警立即赶赴江西抓捕嫌

疑人。

在当地警方的大力支持下，民

警摸排了嫌疑人行动轨迹。这是

一盗窃团伙，一共有 12 人。2 月

20 日，团伙成员全部落网，警方成

功摧毁了这个跨越 3 省 7 市的特

大盗窃团伙，破获特大跨区域系列

盗窃营业场所案件数十起，涉案金

额达20余万元。

据警方透露，该团伙分工明

确，有组织者、盗窃者、销赃者。自

2023 年 1 月开始，作为组织者的

艾某、叶某某，负责提供车辆、规划

盗窃地点及逃跑路线，他们找来社

会闲散人员张某某、陈某某、高某

某等人，在江西上饶市内盗窃烟酒

店，并由陈某某负责销赃。考虑到

团伙成员都居住在江西上饶，在本

地盗窃风险极高，艾某便在网络上

搜索全国各地的高档烟酒店等，确

定作案目标。他们先后在江西上

饶，浙江湖州、义乌、开化、常山，安

徽黄山、安庆等城市实施盗窃，将

盗得的高档烟酒，通过小卖部、批

发部变现。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

5家烟酒商店

凌晨遭洗劫

跨越3省7市的
特大盗窃团伙被端

出纳遇到网络诈骗

公司百万损失谁担

法院

：员工履职风险主要由用人单位承担
《人民法院报》 吴立春 张斌 戴强

犯罪分子利用网络通讯工具冒充公司领导，对公司

员工实施诈骗导致公司经济损失，由此引发的劳动争议

该如何认定？

近日，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

劳动争议案件，该案中公司出纳在试用期被骗，导致公司

百万元损失，后公司与该出纳签订赔偿协议，约定由出纳

全额赔偿，双方对此发生争议并对簿公堂。

最终，法院认定该出纳系履职行为，双方间赔偿协议

无效，员工履职风险应主要由公司承担，员工承担与其过

错相适应的赔偿责任。


